
关于《济宁市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》的起草说明

现将《济宁市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的背景

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工作，增强人民群众对烈士的认同感与尊崇感，大力弘扬烈士精神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》《烈士褒扬条例》《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 二、起草依据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》（2020年11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）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》（2018年4月2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）；

3.《烈士褒扬条例》（2011年7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01号公布　根据2019年3月2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第一次修订　根据2019年8月1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〈烈士褒扬条例〉的决定》第二次修订　2024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91号第三次修订）；

4.《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》（2013年6月27日民政部令第47号公布，2022年1月24日退役军人事务部令第6号修订）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《办法》对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定义、类型、保护范围、保护标志制作要求、服务保障、设施作用发挥、意义等方面做了具体的阐述，保证《办法》的全面性。
（二）《办法》对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中相关责任做了明确的权责分配，每一条例后都附着相关配套条例，保证本办法内容的严谨性。
（三）《办法》对禁止行为与犯罪行为做了明确的文字阐述，并对其他可适用本法的零散烈士纪念设施同样负有相应解释权利，保证本办法的灵活适用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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